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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議會  

交通運輸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二零二五）  

會議紀錄  

 

日期： 2025 年 12 月 11 日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50 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離席時間  

徐曉杰議員（主席）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蘇栢燦議員 ,  MH（副主席）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伍志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伍景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吳任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偉樂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潔莹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袁潤洪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嘉銘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莫綺琪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安妮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志榮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彭熠銘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俊揚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淑雯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葉長春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劉美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歐志輝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潘志成議員 ,  BBS,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盧婉婷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旺東先生（增選委員）  下午 2 時 38 分  會議結束  

 

常設部門及機構代表   

王羚女士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葵青 1 

黃偉廉先生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葵青 2  

李栢堅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葵涌  

黃健俊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青衣  

李英研先生  運輸署工程師／特別職務  

范肇輝先生  香港警務處葵青警區署理交通隊主管  

吳慧琪女士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葵涌及青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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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健先生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經理（車務）  

周禮希先生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助理經理（公共事

務）  

梁文樂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 7（西）  

林杏玲女士  地政總署行政助理／地政（荃灣葵青地政處）  

温悅婷女士  葵青民政事務處葵青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應邀出席的部門代表   

羅立强先生  海事處助理處長／策劃及海事服務  

卓坤鍵先生  海事處總經理／策劃、發展協調及港口保安  

潘迦迪先生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策劃及發展協調（ 2）  

徐俊建先生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專項規劃  

湯東憲先生  海事處政務主任（政策支援）  

阮偉安先生  海事處高級助理船務主任／西區  

 

秘書   

周倩如女士  葵青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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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葵青區議會（「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

（「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二零二五）。  

 

2.  郭芙蓉議員 ,  MH 於 2025 年 12 月 10 日以書面通知秘書處退出委

員會。  

 

通過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第五次會議（二零二五）的會議紀錄  

 

3.  委員一致通過會議紀錄。  

 

討論事項  

 

優化港口布局：建議撤銷荃灣危險品碇泊處並搬遷附近供石油運輸船繫

泊的私人繫泊設備和重新規劃昂船洲東南，油麻地及奇力灘一帶的碇泊

處  

（由海事處提出）  

（交通運輸文件第 31/D/2025 號）  

 

4.  海事處助理處長／策劃及海事服務及高級海事主任／策劃及發

展協調（ 2）以投影片介紹文件。  

 

5.  委員討論上述事宜，並提出問題及意見如下：  

 

(a)  支持海事處優化港口設施的建議，認為昂船洲東南、油麻

地及奇力灘一帶的碇泊處和指定供給燃料區，較荃灣危險

品碇泊處（「荃灣碇泊處」）遠離民居，調整碇泊處將為葵

青區帶來正面影響；   

 

(b)  奇力灘一帶的碇泊處已有船隻碇泊，委員憂慮增設危險品

碇泊處會增加安全風險；   

 

(c)  詢問搬遷用以裝載或運載危險品的船舶是否安全；   

 

(d)  詢問重新安排港口設施對藍巴勒海峽的影響；以及  

 

(e)  查詢搬遷的具體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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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策劃及發展協調（ 2）回覆如下：  

 

(a)  奇力灘一帶的碇泊處現時已涵蓋西面危險品碇泊處。海事

處計劃調整現有碇泊處的界線，並加設奇力 1 號危險品碇

泊處和奇力 2 號危險品碇泊處。部分原先碇泊在荃灣碇泊

處的船隻會搬至奇力灘一帶；  

 

(b)  由於荃灣碇泊處靠近民居，海事處會積極推動撤銷該碇泊

處，並持續與石油運輸業界商討法例生效後的搬遷事宜。

搬遷涉及石油運輸船的私人繫泊設備（包括鏈條、錨碇和

其他配備），而且業界須自費搬遷相關設備，故部分業界

反應不甚積極。鑑此，處方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搬遷

計劃。此外，當受影響船隻搬到新地點後，需要一定時間

才能確保繫泊設備已妥善固定於海床。有關法例的立法工

作預計於 2026 年內完成，海事處有信心在法例生效後三

年內完成搬遷工作；以及  

 

(c)  現時，荃灣碇泊處附近有一批石油運輸船，或需在該水域

頻繁進出。預計在該批船隻搬離後，藍巴勒海峽的交通會

更加暢通。  

 

7.  委員討論上述部門的回覆，並提出問題及意見如下：  

 

(a)  關注青衣海濱長廊對出一帶的船隻噪音問題，詢問海事處

調整碇泊處能否減少噪音，尤其是來自藍巴勒海峽公眾貨

物裝卸區（「裝卸區」）的噪音；以及  

 

(b)  期望海事處盡早落實重新安排港口設施的提議，相信可為

葵青區帶來正面影響。另建議處方提供資助，以鼓勵石油

運輸業界加快完成搬遷。  

 

8.  海事處助理處長／策劃及海事服務及高級海事主任／策劃及發

展協調（ 2）綜合回覆如下：  

 

(a)  船隻噪音源頭眾多，例如航行時按照《 1972 年國際海上避

碰規則》而發出聲號、船員操作船隻時使用揚聲器或擴音

器溝通等。就來自碇泊在荃灣碇泊處船隻的噪音而言，撤

銷該碇泊處將有效改善噪音問題。另一方面，海事處已提

醒裝卸區的營運商，進行貨物裝卸作業時盡量減少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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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處方於上一輪招標時已就鄰近民居的停泊位，調整

其可處理的貨物類別，將容易造成噪音的貨物（例如廢鐵）

移至較遠離民居的停泊位。處方會持續檢視停泊位的使用

條款及條件，並考慮在下一輪招標時作出更新，以加強噪

音管理；以及  

 

(b)  海事處已備悉委員提出有關鼓勵石油運輸業界搬遷的建

議。根據《允許敷設私人繫泊設備》的標準條款，繫泊設

備的擁有人須於海事處處長發出通知後，自費將其繫泊設

備移走。  

 

9.  主席宣布就是否通過上述文件進行表決。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文

件。  

 

跟進「要求增建長輝路接駁青衣路的車道」的建議  

（由陳志榮議員 ,  MH 提出）  

（交通運輸文件第 32/D/2025 號及第 32a/D/2025 號）  

 

10.  委員討論上述事宜，並提出問題及意見如下：  

 

(a)  運輸署調整了青衣鄉事會路／長環街路口（「路口」）交

通燈號時間，以改善交通流量，惟成效不彰，青衣鄉事會

路一帶的交通擠塞情況未有舒緩；  

 

（會後註：委員曾在第六次會議（二零二四）上提出「動議：

要求增建長輝路接駁青衣路的車道」，見交通運

輸文件第 43/D/2024 號。）  

 

(b)  並未接獲運輸署通知調整上述交通燈號時間，詢問署方為

何作出有關改動；以及  

 

(c)  詢問運輸署曾否與相關部門探討興建題述車道的可行性。  

 

11.  運輸署工程師／青衣回覆如下：  

 

(a)  有關路口是車輛進出青衣工業區（「工業區」）的必經之路。

工業區的道路是環形單向行車道，大部分的闊度可容納三

條行車線。即便有車輛在道路兩旁上落客貨，其他車輛仍

可繼續使用中間行車線，以維持交通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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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運輸署早前進行交通流量統計，結果顯示路口的預留容量

可應付繁忙時間的交通需求。儘管如此，署方已調整所涉

交通燈號的時間，以進一步改善交通流量。署方注意到車

輛經長環街轉出青衣鄉事會路時，車龍不時倒灌至長達

路，因此決定調整上述交通燈號的時間，以疏導交通；  

 

(c)  運輸署經實地視察後發現，雖然工業區一帶的行車道設有

三條行車線，但由於有司機違例泊車和於上落貨後長時間

停泊車輛，令路面空間減少並阻塞交通。有見及此，署方

自 2025 年第二季起已在附近多處加設「不准停車」限制

區，以免駕駛人士的視線受阻，從而提升道路安全，同時

改善違例泊車問題，以免車輛阻塞路口一帶。倘運輸署收

到有關工業區一帶違例泊車的投訴，會即時轉介警方跟

進；  

 

(d)  運輸署經檢視上述評估、現行優化措施及實地視察結果

後，認為工業區一帶的交通情況尚可，沒有計劃興建題述

車道；以及  

 

(e)  儘管現時無需興建題述車道，運輸署過去亦有主動聯絡路

政署商討有關建議。由於長輝路和青衣路有高度落差，該

連接路宜採用橋樑結構，路政署預計工程費用不菲。此外，

運輸署向地政總署查詢有關興建有關連接路所涉的土地

的資料。地政總署表示相關土地定為物流用地，用以配合

政府政策發展。其中一幅土地涉及九號貨櫃碼頭，土地契

約至 2047 年才屆滿。倘收回該幅土地，政府須按市值向承

租人作出相應補償。  

 

12.  委員討論上述部門的回覆，並提出問題及意見如下：  

 

(a)  詢問運輸署有否接觸九號貨櫃碼頭的土地承租人，以了解

其意願。委員認為若土地承租人支持有關建議，政府便無

須賠償；   

 

(b)  期望運輸署積極探討有關建議是否可行，並持續收集資料

作研究評估；   

 

(c)  期望運輸署日後主動向委員會交代其優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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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議運輸署與香港警務處（「警務處」）合作在工業區一帶

的違例泊車黑點安裝閉路電視系統，從而實施交通錄影執

法；以及  

 

(e)  強調調整路口交通燈號的時間無法有效疏導交通，建議運

輸署代表聯同委員進行實地視察。  

 

13.  主席理解工程尚在初始建議階段，相關部門或不宜就收回土地一

事聯絡九號貨櫃碼頭的土地承租人。 

 

14.  運輸署工程師／青衣回覆如下： 

 

(a)  運輸署一直密切留意有關路口及工業區一帶的交通情況，

以評估是否需要興建題述車道。署方認為現時沒有實際交

通需求可供支持有關建議；  

 

(b)  倘交通需求有變，運輸署將考慮採取更多優化措施；以及  

 

(c)  運輸署樂意派員與委員進行實地視察。  

 

15.  警務處葵青警區署理交通隊主管表示備悉委員提出有關交通錄

影執法的意見，並會把意見向所涉組別反映。 

 

16.  主席感謝警務處就工業區一帶行車道的違例泊車問題加強執法，

並指情況已有所改善。 

 

擬建行人天橋以連接葵涌市地段第 517 號及業成街  

（由吳任豐議員及伍景華議員提出）  

（交通運輸文件第 33/D/2025 號及第 33a/D/2025 號 ) 

  

17.  委員討論上述事宜，並提出問題及意見如下：  

 

(a)  在 2015 年 6 月 12 日舉行的第 1087 次城市規劃委員會會

議上，與會者建議在葵涌市地段第 517 號的土地契約中加

入條文，以設置 24 小時開放的行人天橋連接業成街與大

連排道（「業成街路線」）。運輸署表示支持該建議，同

意在有關地段的擬議發展項目中，預留行人天橋接駁點及

內部行人通道。然而，政府已於 2017 年刊憲，擬議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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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青山公路至工業街升降機及行人通道系統」（「工

業街項目」），服務範圍與業成街路線的建議行人天橋項

目高度重疊。委員詢問運輸署在上述會議上支持「業成街

路線」時，是否已知悉「工業街項目」將於不久後展開；   

 

(b)  運輸署在書面回覆中表示，由大連排道經工業街項目前往

青山公路–葵涌段的路線（「工業街路線」）較「業成街

路線」便捷舒適。委員質疑運輸署的說法，指由「工業街

項目」前往業成街，需經過業成街與青山公路–葵涌段交

界的過路處及一段向下斜坡。委員曾在會議上向所涉部門

反映該過路處的無障礙通道設施不足，並指出「工業街路

線」會對往來業成街的輪椅使用者及長者造成不便；以及  

 

（會後註：委員曾在第四次會議（二零二五）上討論「建

議改善業成街近青山公路過路處的無障礙通

道 設 施 」 議 題 ， 見 交 通 運 輸 文 件

第  21/D/2025 號。）  

 

(c)  詢問運輸署上次進行行人流量調查的日期。  

 

18.  運輸署工程師／葵涌回覆如下：  

 

(a)  運輸署並未提出在「業成街路線」中預留行人天橋接駁點

及內部行人通道，僅表示支持上述建議，但當時「工業街

項目」仍未落實；以及  

 

(b)  運輸署定期在該區進行行人流量調查，最近一次為 2025 年

12 月上旬。  

 

19.  委員討論上述部門的回覆，並提出意見如下：  

 

(a)  「工業街路線」沿途有多幢工業大廈，大廈外的路面大多

人車共用，經常有貨車進出。貨車司機的視線盲區大，容

易看不見行人。葵涌的長者人口比例較高，長者行動又相

對緩慢，該路線可能對他們構成危險。委員指「業成街路

線」以行人天橋及內部行人通道為主，較「工業街路線」

安全，值得進行進一步研究；   

 

(b)  詢問運輸署有否推進相關行人天橋項目的具體計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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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查詢行人流量調查的數據。  

 

20.  運輸署工程師／葵涌回覆如下：  

 

(a)  工業街的坡度較業成街的為小，為道路使用者提供較便捷

舒適的環境；  

 

(b)  運輸署暫沒推進有關行人天橋項目的具體計劃。署方會持

續觀察該區情況，並按既定準則評估項目優次；以及  

 

(c)  運輸署已備悉委員的意見。  

 

關注橫跨青山公路－葵涌段近港鐵大窩口站 B 出口的行人天橋雙向自

動扶梯的運作及維修保養情況  

（由陳安妮議員、歐志輝議員、蘇栢燦議員 ,  MH、劉美璐議員、周潔莹

議員、彭熠銘議員，以及李偉樂議員提出）  

（交通運輸文件第 34/D/2025 號及第 34a/D/2025 號）  

  

21.  委員討論上述事宜，並提出意見及問題如下：  

 

(a)  期望路政署加強監督承辦商為題述自動扶梯完成維修保養

工作；   

 

(b)  向路政署查詢題述自動扶梯的例行檢查情況；   

 

(c)  題述自動扶梯啟用僅兩年，扶手帶卻已破裂。委員詢問路

政署會否檢視其他同類自動扶梯的扶手帶；以及  

 

(d)  路政署在書面回覆中指扶手帶不是消耗品，沒有後備扶手

帶可供即時替換。有見訂購扶手帶需時，委員詢問路政署

日後會否儲備扶手帶以備不時之需。  

 

22.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葵涌及青衣（西）回覆如下：  

 

(a)  機電工程署（「機電署」）聘請的註冊承辦商每周六早上均

會例行檢查題述自動扶梯。倘發現需更換機件，承辦商會

向機電署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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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扶手梯故障一般是由機件問題引起，通常可在即日完成維

修。然而，是次故障由扶手帶破裂引起，情況並不常見；

以及 

 

(c)  根據機電署的資料，自動扶梯的傾斜角度與長度有異，設

計也不盡相同，每條扶手帶均須獨立訂製。假如預先訂製

備用扶手帶，不但需要大量儲存空間，亦難以確保其狀況

可保持不變。是次扶手帶破裂屬個別事件，路政署未有計

劃預先訂製扶手帶以供更換。  

 

23.  委員討論上述部門的回覆，並提出意見如下：  

 

(a)  詢問路政署關於扶手帶破裂的具體情況；以及  

 

(b)  題述自動扶梯鄰近港鐵站出口，人流眾多，委員建議路政

署考慮增設閉路電視攝錄機。  

 

24.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葵涌及青衣（西）回覆如下：  

 

(a)  題述自動扶梯其中一邊的扶手帶受外物影響而破裂，運行

時觸發安全裝置，繼而制停自動扶梯；以及   

 

(b)  路政署已備悉委員提出有關安裝閉路電視攝錄機的建議。  

 

其他事項  

 

25.  委員對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九巴」）車輛的行車安

全提出意見如下：  

 

(a)  近年不少九巴車長的駕駛技術欠佳，駕駛巴士時會在交通

燈號前緊急剎車，轉彎時又不會減速，致使車廂內的乘客

失去平衡，晚上班次的情況尤其嚴重；  

 

(b)  曾接獲居民求助，指因巴士行車顛簸或突然剎車而意外受

傷，但向九巴索償卻困難重重；以及  

 

(c)  車廂內扶手有限，部分位置更不設扶手，乘客難以保障自

身安全。委員期望九巴加強監察司機駕駛情況，並改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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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安全及舒適度。  

 

26.  九巴助理經理（公共事務）表示，九巴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並

提醒相關路線的車長注意行車安全。如遇類似情況，九巴歡迎乘客提供

資料，九巴的紀律部門會跟進。  

 

27.  委員就九巴第 249X 號線的服務提出意見如下：  

 

(a)  九巴第 249X 號線於繁忙時間經常滿載，乘客因而未能登

車，需要輪候下一班車。再者，該路線的班次平均相隔

20 分鐘以上，以致乘客的候車時間較長，對他們造成不

便；   

 

(b)  留意到九巴多次調整第 249X 號線的班次，但乘客留後的

情況持續，可見調整班次無法解決問題。建議九巴加密該

路線在繁忙時間的班次；以及  

 

(c)  讚賞九巴最近一次調整第 249X 號線的班次前，事先在沿

線各站張貼通知，向乘客發放有關資訊。委員期望運輸署

與九巴日後再次調整班次前，繼續事先發放資訊。  

 

28.  九巴助理經理（公共事務）表示，九巴的車務團隊積極調整第 249X

號線的班次，以彈性處理乘客於不同時間的出行需求。九巴已備悉委員

提出有關加密第 249X 號線班次的建議，並會按該路線的載客量及運輸

署的改善服務指引再作研究。  

 

下次會議日期  

 

29.  下次會議定於 2026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舉行。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2026 年 2 月  


